
呼卫科教字〔2024〕11号

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保障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旗市区卫生健康委、委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做

好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工作，现印发《呼伦贝尔

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工作方案》，请遵照执行。

附件：呼伦贝尔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工作

方案

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年 8月 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校对：贺菁

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8月 5日印发



附件

呼伦贝尔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保障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等相关文件精神，确保呼伦贝尔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工作安全可靠，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

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保障公众身体健

康与生命安全。

二、工作目标

通过建立健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

落实各项保障措施，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生物安全事故

发生，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安全可靠，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三、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洪福 市卫健委主任

副组长：乌兰托雅 市卫健委副主任

高顶立 市卫健委副主任

金玉平 市卫健委副主任



景晓涛 市卫健委副主任

成 员: 王 健 市卫健委办公室主任

韦 华 市卫健委科教科负责人

邵学文 市卫健委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人

孟繁强 市卫健委疾控科科长

包 谛 市卫健委医政医管科科长

李海静 市卫健委综合监督科负责人

肖姚文悦 市卫健委妇幼科科长

唱 丽 市卫健委基卫科科长

程继顺 市卫健委中（蒙）医药管理科科长

刘士勇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院长

赵志军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院长

张松旺 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毕思国 呼伦贝尔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王 刚 呼伦贝尔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梁秀文 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院长

陈 良 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院长

康志强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书记

吴智刚 市中心血站站长

张 晶 市 120医疗急救指挥中心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教科，负责统筹协调各相关

部门、单位和科室并开展具体工作。



四、各实验室主要工作任务

（一）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1.建立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实验室规章制

度、工作流程、应急预案等；

2.规范实验室内部工作流程，明确责任人及其职责；

3.建立适用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管理组织架构，包

括实验室开放与关闭、安全操作、实验室的清洁与消毒等。

（二）实验室生物安全设备设施建设

1.根据实验室风险评估结果，确保实验室生物安全设备

设施与实验研究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2.完善实验室的防护装置，包括安全柜、生物安全柜、

负压隔离设备设施等；

3.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如实验室服装、手套、呼

吸防护设备等。

（三）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与教育

1.对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生物安全意识培训，提高其生

物安全风险识别和防范的能力；

2.定期组织安全技能培训，提升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安全

操作水平；

3.加强实验室人员的健康检测，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

现并处理相关疾病。

（四）实验室生物安全审查和监督

1.建立实验室生物安全审查制度，对实验室生物安全工



作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

2.监督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操作行为，及时发现并纠正不

当行为；

3.定期召开实验室安全会议，总结经验，分享安全隐患

和解决方案。

（五）实验室生物安全文化建设

1.培养实验室成员的生物安全意识，梳理安全第一的理

念；

2.持续开展安全活动，提高实验室成员的安全素养；

3.建立安全奖惩制度，激励实验室成员遵守安全规章制

度。

（六）外部合作与交流

1.加强与其他实验室、学术机构、相关部门的合作与交

流，分享生物安全管理经验；

2.参与相关行业组织的活动和会议，了解和学习最新的

生物安全管理技术和方法；

3.积极参与生物安全合作，促进我市生物安全水平的提

升。

五、工作安排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阶段（每年 1月—4月）

各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生物安全工作小组，

明确责任分工，主要任务和进度安全，部署安全生物安全保

障工作。



第二阶段——自查阶段（每年 4月—7月）

按照本方案工作部署，结合自治区专项检查，开展自查

自纠工作，及时报送自查工作总结。

第三阶段——督查检查阶段（每年 8月—10月）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工作安

排，对各单位进行生物安全督查检查工作，对于检查暴露出

的问题整改情况等，形成专项报告，督促整改落实。

第四阶段——总结阶段（每年 11月—12月）

各单位在督查检查工作结束后，总结工作经验，梳理、

查找问题和不足，形成工作总结或评估报告，为今后更好的

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自觉强化生物安全责任意识，

各单位、各实验室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精心部署

和检查督导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协调解决生物安全工作中

的重要问题。

（二）明确工作任务，落实保障责任

各单位、各实验室负责人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和部署，

结合自身承担的任务和实际，将确保实验室生物安全措施落

实到各岗位，各岗位人员要时刻对照岗位安全职责，对工作

职责内的风险隐患和管控措施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底，确

保各类生物安全风险可控在控。



（三）及时总结，促进提升

各单位、各实验室负责人在督查检查后，总结生物安全工作，

提炼成功经验，剖析存在问题，制定落实改进措施，。报送

总结报告。

通过制定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工作方案，有效预防和控

制生物安全风险，旨在保障实验室生物工作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本方案将定期进行评估和改进，通过持续改进和提高，

以不断提高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工作的水平和效果，为生物

学研究实验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